附件
清理规范后不再纳入《清单》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目录
	序号
	行政审批
事项
	中介服务
收费项目
	中介服务收费项目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一、市发改委

	1
	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1)编制项目申请报告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7月国发〔2004〕20号） 
2.《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1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 
3.《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受理暂行规定》（2011年10月鲁发改审批〔2011〕1437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项目申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二、市气象局

	2
	权限内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1.《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1年7月中国气象局令第20号，2013年5月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修订）

2.《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2011年7月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取得相应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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